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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南发改电能〔2024〕11 号

佛山市南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组织
申报 2023 年度分布式光伏发电

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海供电局，各光伏发电项目投资者：

根据《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修订佛山市分

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（2019-2020 年）的通知》

（佛发改新能〔2020〕7 号，附件 1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 2023 年

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申报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3 年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申报将在佛山

扶持通平台上开展，请 2019-2020 年度建成并网的用户根据本通

知准备相关材料，到佛山扶持通平台上进行申报（网址：fsfczj.

foshan.gov.cn）。请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海供电局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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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“南海供电局”）协助通知用户及时申报。用户在平台上

提交申报材料后，南海供电局对项目并网验收情况的有效性、电

量计量的准确性等内容进行审核，区发改局对项目申报材料的完

整性、有效性及申报资金的准确性进行审核。

二、为推动南海区分布式光伏智能化、规模化开发应用，我

区正在搭建光伏智慧监管平台，拟推出线上服务，保障群众办事

需求。目前正在采集分布式光伏项目数据，请用户本人在本年度

申报中签署用户用能数据使用授权书（附件 4）并扫描上传至扶

持通系统（用户 2022 年、2023 年已提交用户用能数据使用授权

书的不需再重新提交）。该授权书务必由用户本人签名和加盖指

模（或加盖公章），不允许代签。若因代签产生纠纷和损失，责

任由代签人全部承担。

三、诚信申报。申请补助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必须符合《佛山

市发展和改革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

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（2019-2020 年）的通知》规定的范围和

申报条件，保证申请资料真实、齐全，否则要承担相关违规责任。

四、提交用于接收补贴款项的银行账户必须为申请人本人名

下账户，不得由他人代收。提交的银行账户必须为正常使用状态

且不得为Ⅱ类户、社保卡、信用卡、定期存折、对账折、长期不

动户等。若补贴发放前银行账户有变更，请及时联系我局进行更

改，以免影响届时接收补贴。

五、请于 2024 年 7 月 8 日至 2024 年 8 月 16 日期间注册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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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至“佛山扶持通”进行 2023 年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

申报，逾期进行申报，视作本年度放弃补助资金。如有疑问请致

电南海区发展和改革局进行咨询（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

南新五路 27号南粮大厦三楼电力能源股，联系电话：81631274）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修订佛山市

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（2019-202

0 年）的通知

2.佛山市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（2022

年）（2019-2020 年并网）

3.材料真实性声明。

4.用户用能数据使用授权书

佛山市南海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7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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